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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軍事博物館的宗旨

鹿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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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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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第
四
屆
佐
籐
盃
︵Sato

Cup

︶
空
手
道
大
賽
上
周
末
於
卑
詩
理
工
學
院
舉
行

，
有
二
百
人
比
賽
，
吸
引
近
千
人
參
觀
。
圖
中
的
選
手
正
進
行
中
量
級
黑
帶
冠

軍
賽
，
結
果
右
邊
在
卑
詩
大
學
正
晃
館
任
教
的
柯
蒂
斯
︵Curtis

︶
技
勝
一
籌
，

贏
得
冠
軍
。

︵
區
肇
雄
攝
︶

美

國

的

資

本

主

義

厲

害

之

處

，

就

是

大

公

司

可

以

隨

時

倒

閉

，

然

後

再

有

新

的

公

司

出

現

。

於

是

不

應

該

生

存

的

公

司

就

讓

它

完

蛋

，

不

像

日

本

或

者

中

國

一

些

負

債

纍

纍

的

公

司

或

銀

行

永

不

倒

閉

，

儘

管

是

永

不

翻

身

。

加

國

移

民

新

例

也

有

這

種

美

國

資

本

主

義

的

想

法

，

太

多

申

請

檔

案

的

叠

積

，

永

遠

做

不

完

，

乾

脆

就

把

檔

案

都

丟

掉

，

重

新

來

過

。

而

兩

者

不

同

的

是

人

家

是

真

正

的

重

新

發

明

自

己

，

因

為

公

司

關

掉

所

有

人

員

解

散

，

債

務

透

過

清

盤

解

決

。

移

民

局

的

做

法

，

則

是

把

檔

案

丟

掉(

有

如

把

債

務

解

決)

但

人

員

卻

依

舊

留

住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應

該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但

在

加

拿

大

的

移

民

局

裏

，

卻

是

最

好

不

過

的

事

。

把

做

不

完

的

工

作

廢

除

，

再

拿

點

新

工

作

來

但

又

會

比

以

前

要

容

易

很

多

。

以

前

之

所

以

有

這

麼

多

檔

案

叠

積

，

是

因

為

工

作

太

難

，

大

多

數

申

請

人

都

要

面

試

，

才

能

知

道

通

不

通

過

。

如

果

做

錯

決

定

，

然

後

又

要

和

律

師

打

官

司

。

現

在

改

例

後

，

大

多

數

申

請

人

可

以

不

面

試

便

知

過

不

過

，

律

師

又

不

可

以

隨

便

和

他

們

打

官

司

。

工

作

比

以

前

要

容

易

、

要

少

、

要

自

由

，

因

為

別

人

沒

有

過

問

權

，

這

樣

重

新

發

明

自

己

是

最

好

的

，

因

為

自

己

不

需

要

再

去

做

一

些

自

己

永

遠

做

不

好

的

事

情

。

各

位

讀

者

這

是

改

新

例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

不

是

大

批

申

請

人

來

到

加

拿

大

已

過

時

了

，

而

是

大

批

工

作

做

不

完

不

如

不

做

好

了

。

這

樣

還

不

夠

，

新

例

將

要

求

申

請

人

在

申

請

時

和

獲

得

簽

證

時

，

符

合

當

時

的

移

民

申

請

要

求

。

就

是

說

，

如

果

現

在

是

八

十

分

及

格

，

申

請

了

等

了

一

年

以

後

，

移

民

局

說

對

不

起

現

在

是

八

十

二

分

及

格

，

那

麼

這

些

申

請

人

如

果

有

八

十

分

，

便

會

和

這

次

大

淘

汰

的

叠

積

檔

案

的

人

同

病

相

憐

都

被

拒

絕

了

事

，

移

民

局

便

不

會

再

有

大

量

檔

案

的

堆

積

，

因

為

一

有

做

不

完

的

檔

案

，

便

可

叫

部

長

提

高

水

準

，

丟

掉

好

些

檔

案

。

試

想

想

，

說

加

拿

大

要

吸

收

最

好

的

人

才

，

因

為

只

有

這

樣

的

人

才

，

才

可

以

快

點

來

加

拿

大

趕

上

現

代

子

彈

快

車

，

是

多

麼

幼

稚

的

想

法

。

第

一

加

拿

大

雖

然

是

先

進

國

家

，

但

還

沒

有

先

進

到

日

新

月

異

，

今

年

申

請

的

人

明

年

或

後

年

來

時

，

這

些

人

的

技

術

已

經

沒

用

；

第

二

移

民

不

是

來

上

班

，

移

民

是

來

生

活

，

是

長

遠

的

事

情

，

不

是

說

今

天

你

第

一

天

來

上

班

就

怎

麼

都

會

，

不

然

不

用

來

。

重

新

發

明

自

己

是

件

好

事

。

企

業

與

個

人

幾

乎

常

常

在

重

新

發

明

自

己

。

政

府

卻

是

甚

少

做

這

種

事

。

當

今

移

民

局

的

所

謂

新

例

，

本

來

是

可

以

讓

這

部

門

變

成

大

器

，

但

原

來

移

民

局

只

想

改

別

人

而

不

改

自

己

的

所

做

所

為

，

這

不

叫

重

新

發

明

自

己

，

這

叫

繼

續

保

護

自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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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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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詩

中

文

學

校

聯

會

耗

時

兩

年

，

完

成

三

個

階

段

七

級

的

﹁
中

文

課

程

建

議

﹂
，

打

破

多

數

中

文

學

校

現

行

以

年

齡

分

級

的

制

度

。

聯

會

建

議

依

學

生

程

度

分

級

，

而

教

材

融

和

中

國

風

俗

和

加

國

文

化

，

讓

學

生

產

生

認

同

感

，

使

他

們

更

能

自

動

自

覺

地

學

習

中

文

。

卑

詩

中

文

學

校

聯

會

會

長

虞

崇

貞

表

示

，

聯

會

鑑

於

本

地

大

部

分

中

文

學

校

都

採

用

來

自

中

、

港

、

台

的

教

材

，

內

容

參

差

不

一

，

無

法

與

加

國

生

活

連

成

一

起

，

容

易

使

學

生

失

去

興

趣

和

共

鳴

感

，

進

而

影

響

學

習

成

果

，

因

此

着

手

編

纂

﹁
中

文

課

程

建

議

﹂
。

他

們

在

內

容

和

教

法

上

都

考

慮

到

海

外

中

文

教

學

的

需

要

，

並

且

和

中

國

文

化

保

持

一

定

聯

繫

，

希

望

在

對

比

參

照

下

，

使

學

生

在

學

習

中

文

之

餘

，

不

會

和

﹁
主

流

﹂
社

會

脫

節

，

又

能

加

深

對

中

文

的

認

識

。

中

文

課

程

建

議

分

成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分

一

、

二

級

，

是

由

基

礎

班

到

小

學

畢

業

程

度

；

第

二

階

段

分

三

、

四

級

，

是

初

中

畢

業

程

度

；

第

三

階

段

五

、

六

、

七

級

，

是

中

學

畢

業

或

中

學

後

進

修

程

度

。

課

程

不

以

年

齡

分

班

，

而

是

以

程

度

分

級

，

若

程

度

達

中

學

畢

業

者

仍

有

興

趣

進

修

中

文

，

可

參

加

第

三

階

段

的

第

七

級

，

教

師

亦

可

根

據

學

生

喜

好

的

類

別

，

為

最

高

程

度

學

生

設

計

課

程

內

容

。課

程

每

級

各

有

十

八

個

單

元

，

每

個

單

元

又

分

低

、

中

、

高

等

三

個

學

習

組

，

當

一

班

學

生

程

度

有

高

低

不

同

時

，

老

師

可

斟

酌

讓

學

生

進

行

不

同

學

習

組

別

的

練

習

，

使

不

同

程

度

的

學

生

都

有

學

習

中

文

的

成

就

感

。

課

程

又

致

力

融

合

中

西

文

化

於

一

爐

，

例

如

告

訴

學

生

中

秋

節

與

感

恩

節

的

異

同

、

中

國

泰

山

和

加

國

洛

磯

山

的

比

較

，

務

求

﹁
學

習

中

文

﹂
就

是

日

常

生

活

一

部

分

。

虞

崇

貞

指

出

，

目

前

已

經

有

多

所

中

文

學

校

採

用

這

個

教

材

，

包

括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李

樹

坤

書

院

中

文

學

校

和

台

灣

大

專

校

友

會

中

文

學

校

，

而

教

材

採

用

注

音

和

拚

音

兩

種

系

統

，

老

師

可

以

依

實

際

情

況

決

定

使

用

哪

一

種

。虞

崇

貞

又

指

出

，

中

文

學

校

聯

會

編

寫

這

套

教

材

的

目

的

，

是

希

望

能

被

教

育

廳

採

用

，

成

為

公

校

中

文

課

的

教

材

，

從

而

能

推

薦

在

本

地

中

文

學

校

內

執

教

的

優

秀

師

資

，

到

公

校

內

教

中

文

。

卑

詩

中

文

學

校

聯

會

將

在

二

月

三

日

下

午

二

時

至

五

時

，

假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李

樹

坤

書

院

三

樓

舉

行

﹁
中

文

課

程

建

議

面

面

觀

﹂
研

討

會

，

報

名

可

電

：

六

零

四
·
七

一

六
·
七

二

三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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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度分級 揉合中加文化

中文校聯完成課程建議
卑詩省民在去年春季選出了我們作為政府，是

基於我們曾許下的四大基本承諾，這些承諾包括

：將省的財政管理納入正軌、保障對公共醫療系

統的撥款、保障對公立教育的撥款，以及尊重納

稅人。

經過七個月來的仔細計劃，省府在上星期公布

了各廳削減財政預算的詳情，這是我們一個三年

期的全面改組政府工作計劃中的一部分。這計劃

落實我們在上次省選時的承諾，而政府這行動是

合理、負責任和正確的。

我們當選之後，便委任了一個獨立的財政檢討小組去

研究省府的財政狀況，而他們發現的是：我們的政府基

本上難以再維持下去。

檢討小組指出到了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的財政年度，

本省將會面對一項三十億元的結構性赤字。而當檢討小

組指出這情況時，他們並未獲悉政府庫房將會從卑詩水

電局少收到二億元，及從卑詩保險局少收一億七千五百

萬元等資料。他們也未知道今年六月本省的醫療開支超

支達四億元。

在七月時，我向各內閣廳長以及公眾發表有關核心服

務檢討計劃的函件。當時財政檢討小組給我們的建議是

： 「不要嘗試作出一刀切式的削減。你們需要對政府架

構作出檢討，看看每個廳提供什麼服務，然後再去決定

如何能夠將那些服務提供得更有效率。」
檢討小組向政府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問題，例如這項服

務是否應該由政府來承擔？如果由政府來承擔，是否以

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來做？我們有否對這些服務的成效

作出過檢討？

我認為這些問題應該經常提出，而在卑詩省已經太長

時間沒有人過問這些問題了。很多時，政府都是以多花

金錢、設立更多成效不大的服務項目來回應這些問題。

結果是導致我們的經濟在過去十年落後於全國各省。

按照省府各廳的決定，我們現已制定出服務計劃目標

的大綱，全盤計劃的詳情，將會在二月十九日的財政預

算中公布，卑詩省民將可按照這些計劃，要求內閣廳長及其部門

就服務的提供負上責任。

我們尤其關注的，是如何將服務提供得更周到和更有創意，

我們鼓勵員工積極創新，而在這方面我們認為已得到全面性的極

佳成效。

今年內我們預見會有三千三百名全職公務員被辭退，我們會以

合乎人情及體恤的方法去處理這事情。提早退休及自願離職的方

案都已安排好，但我不希望人們存有幻想，因為有些員工將會在

非自願的情況下被解僱，但這是有需要的。

我們在競選時說過會將醫療衛生的撥款集中用在病人的需要上

、教育撥款集中用在學生的需要上。我們亦說過要將卑詩省的財

政管理重新納入正軌，而這正是為了本省納稅人，朝着妥善財務

管理之路而踏出的一步。

我們在去年春天接手管理的政府項目和程序是根本上無法負擔

的，我們不能藉着龐大和一直增長的赤字財政來支持及保障政府

服務，而這正是我們過去所面對的情況。

我們經過了七個月的策劃，制定了我們認為會奏效的財政預算

計劃，我們相信這些計劃是負責任，以及對卑詩省來說是根本上

正確的。

【讀者如有意見或問題，可來函或傳真本報社區版代轉當值議
員或學委解答。】

重
建
負
責
任
的
財
政
管
理

移民新例之重新發明自己

︻

明
報
專
訊
︼

溫

哥

華

漢

升

體

育

會

二

零

零

二

年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度

職

員

業

經

選

出

，

會

長

黃

碧

海

，

副

黃

瑞

富

；

總

務

華

暢

，

副

金

寬

、

國

蔚

；

財

政

黃

享

，

副

少

漢

、

金

翕

；

交

際

覺

鐘

，

副

克

偉

、

超

添

；

宣

傳

瑞

如

，

副

文

偉

、

光

榮

；

瑞

獅

德

倫

，

副

吳

瑞

勝

、

偉

光

；

體

育

如

盛

，

副

廣

德

、

亮

宇

；

劇

務

金

燁

，

副

仲

超

、

如

暢

；

學

藝

蘇

亞

，

副

德

勝

、

兆

瑞

；

音

樂

傑

群

、

景

彬

、

潤

林

；

圖

書

元

暖

，

副

定

邦

、

毓

銓

；

福

利

新

民

，

副

榮

烱

、

新

大

；

稽

核

如

爵

，

副

栢

英

、

金

碩

；

婦

女

慧

敏

，

副

美

英

、

美

梨

；

監

督

家

駒

，

副

濃

添

、

劍

雄

；

顧

問

伯

輝

、

碩

成

、

偉

夫

、

兆

民

、

毓

鈿

、

良

石

、

碧

山

、

文

亨

、

景

洋

、

揚

一

、

朝

碩

、

英

豪

、

宗

灼

、

黃

蝦

、

紀

強

、

榮

耀

、

相

犖

、

乾

相

、

文

忠

、

勵

存

、

立

錚

、

國

裕

、

振

聰

、

衛

漢

、

子

聰

、

耀

莊

、

國

聲

、

廣

週

、

景

棠

、

振

業

、

國

祥

、

幸

逢

、

保

華

、

光

大

、

百

洲

、

伍

秋

華

、

伍

澤

濂

、

伍

偉

權

、

伍

宗

信

、

伍

良

本

；

法

律

顧

問

碧

雲

律

師

、

國

治

律

師

。

以

上

當

選

者

，

是

熱

心

會

務

分

子

，

咸

慶

得

人

。

日

前

在

該

會

禮

堂

舉

行

交

代

典

禮

，

隨

即

召

開

會

議

，

並

議

決

應

中

華

會

館

四

大

僑

團

邀

請

派

瑞

獅

團

參

加

全

僑

在

二

月

十

七

日

慶

祝

農

曆

新

年

在

華

埠

大

遊

行

，

另

二

月

廿

四

日

在

該

會

禮

堂

舉

行

春

節

聯

歡

慶

會

等

節

目

。

黃
碧
海
任
漢
升
體
會
會
長加

拿

大

華

裔

軍

事

博

物

館

協

會

成

立

以

來

，

前

後

不

覺

已

有

四

年

多

之

久

，

歷

任

會

長

李

悅

後

、

英

文

書

記

王

容

倫

等

，

都

是

熱

心

社

會

人

士

，

各

界

捐

輸

，

以

雷

學

溢

公

司

最

多

，

陳

列

加

拿

大

華

裔

退

伍

軍

人

文

獻

，

史

料

頗

多

。

該

會

成

立

宗

旨

為

：

收

集

、

研

究

、

保

存

及

展

覽

陳

列

加

拿

大

華

裔

軍

人

文

獻

紀

錄

，

尤

特

別

集

中

於

卑

詩

省

為

主

，

視

為

焦

點

；

教

育

公

眾

、

陳

列

展

覽

，

舉

辦

講

座

、

研

討

會

及

工

作

坊

，

重

心

以

華

裔

軍

人

對

加

拿

大

軍

事

方

面

之

偉

大

貢

獻

為

主

；

培

養

傳

統

上

華

裔

對

加

拿

大

効

忠

服

務

、

奉

獻

；

購

買

、

租

賃

、

興

建

發

展

、

修

葺

任

何

土

地

及

樓

宇

，

以

為

博

物

館

應

用

，

推

進

博

物

館

宗

旨

；

與

市

府

積

極

合

作

，

發

展

會

務

；

與

各

界

同

一

宗

旨

目

標

之

社

團

組

織

合

作

，

舉

辦

研

討

會

，

討

論

研

究

加

拿

大

華

裔

退

伍

軍

人

對

加

拿

大

偉

大

貢

獻

；

接

受

各

方

捐

輸

；

與

各

界

社

團

、

社

會

人

士

通

力

合

作

，

推

行

執

行

加

拿

大

華

裔

軍

事

博

物

館

協

會

的

宗

旨

、

目

標

。

林
岳
鋆

•
中
僑
互
助
會
素
里
三
角
洲
辦
事
處
公

共

教

育

講

座

：

一

月

卅

日

︵

星

期

三

︶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

由

劉

洲

雄

會

計

師

講

﹁
非

居

民

報

稅

﹂
。

內

容

：

如

何

成

為

非

居

民

身

分

、

如

何

填

寫

非

居

民

報

稅

表

。

一

月

卅

一

日

︵

星

期

四

︶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

由

陳

正

傑

律

師

主

講

﹁
I

C

B

C

與

受

傷

賠

償

﹂
。

內

容

包

括

：

汽

車

事

故

發

生

後

應

如

何

處

理

、

如

何

向

I

C

B

C

報

告

。

查

詢/

報

名

請

電

：

六

零

四

．

五

八

八

．

六

八

六

九

。

•
世
界
佛
教
會
定

於

辛

巳

年

歲

晚

，

舉

辦

禮

供

三

寶

暨

諸

天

酬

恩

︵

俗

稱

還

神

︶

及

壬

午

年

新

春

祈

福

法

會

。

二

月

三

日

︵

星

期

日

︶

上

午

九

時

卅

分

，

舉

行

禮

供

三

寶

及

諸

天

酬

恩

法

會

；

二

月

十

二

日

︵

星

期

二

︶

、

二

月

十

七

日

︵

星

期

日

︶

、

二

月

廿

六

日

︵

星

期

二

︶

，

上

午

九

時

卅

分

，

舉

行

新

春

祈

福

藥

師

寶

懺

法

會

。

二

月

廿

四

日

︵

星

期

日

︶

上

午

九

時

卅

分

，

舉

行

禮

供

三

寶

及

諸

天

祈

福

法

會

。

以

上

吉

日

，

中

午

十

二

時

卅

分

，

敬

備

免

費

素

齋

款

眾

。

此

外

，

該

會

特

於

大

除

夕

晚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廣

開

佛

︻

明
報
專
訊
︼

法

律

教

育

學

會

即

將

分

別

與

中

僑

互

助

會

、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及

中

信

中

心

聯

合

舉

辦

以

下

三

項

國/

粵

語

法

律

講

座

，

費

用

全

免

，

歡

迎

公

眾

人

士

參

與

：

講
座
一
：
雪
地
駕
駛
與
交
通
條
例
︵
國
語
︶

訂

於

二

月

七

日

︵

星

期

四

︶

下

午

二

時

正

至

四

時

，

假

座

中

僑

互

助

會

華

埠

辦

事

處

舉

行

。

地

址

是

溫

哥

華

華

埠

片

打

西

街

二

十

八

號

林

陳

坤

儀

博

士

大

樓

一

零

八

室

。

屆

時

由

I

C

B

C

駕

駛

執

照

部

官

員

趙

善

嘉

主

講

。

內

容

包

括

：

雪

地

上

如

何

警

覺

駕

駛

避

免

車

禍

？

超

速

、

衝

紅

燈

及

酒

後

駕

駛

；

容

易

牴

觸

的

交

通

條

例

及

其

處

分

；

不

服

交

通

告

票

，

如

何

上

訴

？

何

種

情

況

下

車

輛

會

被

扣

押

或

停

牌

？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後

，

應

如

何

處

理

等

要

項

。

留

座

請

電

︵

六

零

四

︶

四

零

八

．

七

二

七

四

分

機

二

零

五

六

中

僑

互

助

會

︱

︱

華

埠

辦

事

處

。

講
座
二
：
如
何
入
籍
成
為
公
民
︵
英
譯
國
語
︶

訂

於

二

月

八

日

︵

星

期

五

︶

上

午

十

時

正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

在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列

治

文

辦

事

處

舉

行

。

地

址

是

列

治

文

H
a
z
e
lb

r
id

g
e

W
a
y

四

四

零

零

號

新

時

代

廣

場

八

六

零

室

︵

百

家

店

對

面

︶

。

由

聯

邦

移

民

部

官

員

主

講

。

內

容

包

括

：

申

請

入

籍

須

具

備

什

麼

條

件

？

現

時

有

什

麼

入

籍

的

新

規

例

生

效

？

﹁
居

留

時

間

﹂
是

否

必

須

要

身

在

加

國

？

如

何

順

利

通

過

筆

試

或

面

試

？

等

候

入

籍

期

間

若

需

要

離

境

，

應

怎

辦

？

移

民

入

籍

部

有

什

麼

服

務

提

供

予

申

請

人

等

。

留

座

電

︵

六

零

四

︶

六

五

八

．

八

八

七

五

中

華

文

化

中

心

列

治

文

辦

事

處

。

講
座
三
：
醫
療
保
險
與
耆
英
︵
粵
語
︶

訂

於

二

月

二

十

日

︵

星

期

三

︶

上

午

十

時

三

十

分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十

五

分

，

假

座

中

信

中

心

舉

行

。

地

址

是

本

那

比

麗

晶

廣

場

二

樓

K
in

g
sb

o
r
o
u
g
h

S
t.

四

五

三

三

號

︵

近

K
in

g
sw

a
y

夾

W
illin

g
d
o
n

︶

。

屆

時

由

中

僑

互

助

會

移

民

適

應

部

經

理

李

溫

淑

群

主

講

。

內

容

包

括

：

卑

詩

省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包

括

哪

些

服

務

？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有

何

新

改

變

？

哪

些

醫

療

服

務

耆

英

的

需

要

較

大

？

藥

物

補

貼

計

劃(P
h
a
r
m

a
c
a
r
e
)

的

最

新

情

況

及

如

何

申

領

醫

療

保

險

費

補

貼

等

。

留

座

電

︵

六

零

四

︶

八

七

七

．

八

六

零

六

中

信

中

心

。

參

加

者

取

得

座

位

後

於

當

天

提

前

十

分

鐘

到

達

會

場

。

所

有

講

座

均

歡

迎

發

問

。

查

詢

詳

情

請

致

電

︵

六

零

四

︶

三

三

一

．

五

四

零

八

法

律

教

育

學

會

負

責

人A
n
th

o
n
y

L
u
i

。

法
律
學
會
二
月
三
講
座


